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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暨资产重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介绍 

2011年 10月 17 日，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金正大”）、自然人朱

崇坤（以下合称“受让方”）与自然人骆云、周友才、贺刚（以下合称“转让方”）

及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签署了《关于云南中正

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资产重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目标公司系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5301222000304，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注册地址为云南省

晋宁县二街乡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骆云。骆云持有目标公司 95%的股权，周友

才持有目标公司 2.5%的股权，贺刚持有目标公司 2.5%的股权。 

经友好协商，受让方云南金正大和朱崇坤与转让方骆云、周友才、贺刚达成

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为：骆云持股比例为

15%，云南金正大持股比例为 56%，朱崇坤持股比例为 29%。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目标公司将成为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

项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 

3、公司与骆云、周友才、贺刚及朱崇坤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收购股权事

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姓名：骆云 



 

住址：四川省珙县巡场镇花园巷 14号 

身份证号：512533196403130015 

（2）姓名：周友才 

住址：成都市高新区蓝岸街 555号 2栋 1单元 15号 

身份证号：512533196907160015 

（3）姓名：贺刚 

住址：四川省珙县珙泉镇川云大道 48号 

身份证号：512533196908170012 

（4）云南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号：530122000002770 

注册地址：云南省晋宁县二街乡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陈宏坤 

（5）姓名：朱崇坤 

身份证号码：372801196311246271 

住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新华路 108 号 1号楼 2单元 201室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的注册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骆云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股权结构：骆云持有目标公司 95%的股权，周友才持有目标公司 2.5%的股权，

贺刚持有目标公司 2.5%的股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号：5301222000304  

经营范围：磷铵、硫酸、磷矿石、复合肥、化工原料、化工设备制造、销售；

化工技术咨询，汽车运输服务。（经营范围中涉及专项审批的按许可证经营） 

2、标的财务概况 

本次云南金正大收购的股权为骆云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56%的股权，上述股权

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亦不存在查封、冻结情况。 

截止 2011年 8 月 31日，目标公司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云南中正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 
13,651.18 4,069.47 20,213.97 2,387.76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 

1、转让股权数量：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目标公司 85%股权（具体为，骆云

80%，贺刚 2.5%，周友才 2.5%）及其依该股份享有的相应的股东权益一并转让给

受让方，共计 1000 万股权*85%=850万股权。 

2、 目标股权收购价格确定：根据昆明勤力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云南

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勤力评报字（2011）第 008 号），截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目标公司净资产值为 12217.16 万元。

经协商确定打折出售，价格为 12217.16万元*62.20%=7600万元。 

（二）收购方式 

1、转让方与受让方同意对目标股权的收购方式为现金收购。 

2、转让价格：贺刚以人民币 190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2.5%的

股权给朱崇坤；周友才以人民币 190 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2.5%的

股权给朱崇坤；骆云以人民币 1824 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24%的股

权给朱崇坤；骆云以人民币 4256 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56%的股权

给云南金正大。 

3、支付方式：各方同意，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

转让方支付 30%的收购款；在办理完毕目标公司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后 5个工

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 50%的收购款；在办理完毕目标公司股东变更工商

登记手续 3个月内，如目标公司未发生除转让方已确认的债务关系之外的其他债

务关系以及担保、抵押等事项，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剩余 20%的收购款，收购工

作正式完成。 

4、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为：骆云的持股比例为 15%，云

南金正大的持股比例为 56%，朱崇坤的持股比例为 29%。 

5、股权转让过程中所发生的相关税费，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缴纳，其中个人

所得税由转让方自行承担，如需代扣代缴，则由受让方支付收购款时予以代扣代



 

缴。 

五、本次收购资产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签署本协议目的主要是为了掌握目标公司持有的磷化工资源，进行磷资源深

加工，实现产业链向上游延伸的纵向扩张，弥补公司缺乏原材料成本优势的短板，

丰富产品线，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盈利水平，并实现生产布局的合理化。  

本次收购所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7%，不会对本公司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资产重组协议》  

2、《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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